
火災證明申請書 

申請日期：民國 年  月  日 

火 災 種 類  

申 請 人 姓 名  

出 生 年 月 日 
年 月 日 

      

國 民 

身 分 證 字 號 
 

出 生 地  

職 業  

住 址  

火 災 發 生 時 間 

年 月 日 時 分 

          

火 災 發 生 地 點  

產 權 

所 有 人 姓 名 
 

產 權 

所 有 人 電 話 
 

申 請 人 與 

產 權 所 有 人 

之 關 係 

 

申 請 人 電 話  

申 請 

份 數 
 

申 請 人 簽 章  

備 註 

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廿七條規定，火災受害人或

利害關係人得申請火災證明，證明內容以火災發生

時間及地點為限。 



火災證明申請書填寫說明 

壹、 火災種類：例如建築物、車輛、船舶、森林田野等。 

貳、 申請人姓名：需為火災受害人、利害關係人或上述有文件可證明之

親戚﹙如身分證‧‧‧﹚，託辦需檢具本人委託之託辦證明。 

參、 出生年月日：申請人出生年月日。 

肆、 身分證字號：請填寫正確之身分證字號。 

伍、 出生地：需註明縣市。 

陸、 職業：例如士、農、工、商、公、軍‧‧‧等。 

柒、 住址：申請人身分證上之住址（戶籍地址）。 

捌、 火災發生時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○○分 

玖、 火災發生地點：申請火災證明之正確地址。 

壹拾、 產權所有人姓名：車輛或房屋所有權人（例如：車主、屋主）。 

壹拾壹、 產權所有人電話：需為日間可連絡之電話。 

壹拾貳、  

壹拾參、 申請人與產權所有人之關係：例如本人、租賃、父子‧‧等。 

壹拾肆、 申請人電話：需為日間可連絡申請人之電話，以利有疑問或資料欠缺時

通知。 

壹拾伍、 申請份數：所需火災證明書份數。 

壹拾陸、 申請人（簽名蓋章）：需簽名並蓋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火災證明申請書應檢附之證件及資料 
壹、 申請須知： 

依『消防法施行細則』第廿七條『火災受害人及利害關係人得申請

火災證明』之規定，如屬建築物其產權所有人或使用人均得申請火

災證明；非建築物火災（如車輛、船舶、森林田野等）亦得申請。 

貳、 應附書表及證件： 

建
築
物 

一、 填寫申請書乙份，並加蓋私章。 

二、 檢附證件： 

(一) 申請人身分證。 

(二) 申請人印章。 

(三)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（租賃人、抵押權人免，但須檢附租賃

契約書或抵押契約書等）。 

(四) 土地所有權狀。（租賃人、抵押權人免，但須檢附租賃契約

書或抵押契約書等）。 

(五) 業主與建商契約書（興建中的建築）。 

(六) 營建商之營利事業登記證（興建中的建築）。 

(七) 其他 

1、 抵押契約（抵押權人）。 

2、 房屋租賃契約（租賃人）。 

3、村里長證明或稅籍資料【確為現住人，且（三）、（四）

項燒毀者】。 



工
廠 

一、 填寫申請書乙份，並加蓋私章。 

二、 檢附證件： 

(一) 申請人身分證。 

(二) 申請人印章。 

(三) 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（租賃人、抵押權人免，但須檢附租賃

契約書或抵押契約書等）。 

(四) 土地所有權狀。（租賃人、抵押權人免，但須檢附租賃契約

書或抵押契約書等）。 

(五) 工廠登記證。 

(六) 營利事業登記證。 

(七) 其他 

1、 抵押契約（抵押權人）。 

2、 房屋租賃契約（租賃人）。 

3、村里長證明或稅籍資料【確為現住人，且（三）、（四）

項燒毀者】。 

汽
、
機
車 

一、 填寫申請書乙份，並加蓋私章。 

二、 檢附證件： 

(一) 申請人身分證。 

(二) 申請人印章。 

(三) 行車執照或繳稅資料（行車執照燒毀者）。 

舟
船 

一、 填寫申請書乙份，並加蓋私章。 

二、 檢附證件： 

(一) 申請人身分證。 

(二) 申請人印章。 

(三) 船籍資料（註冊資料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 


